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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71 证券简称：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：2016-017 
 

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   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

会议审议了《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

本着回报股东、与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的原则，在兼顾公司发展

和股东利益的前提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现拟定如

下分配方案： 

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20,680,06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

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

每 10 股转增 10 股。  

提议人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提议理由 

 

 

鉴于公司 2015 年实际经营和盈利情况，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

预期，为回报全体股东，与所有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，在符合利润

分配原则，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，对公司 2015 年度

利润分配方案提出建议。 

 
送红股（股） 派息（元） 公积金转增股本（股） 

每十股 0 1 10 

分配总额 

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20,680,060 股为基数，

现金分红总额为 32,068,006 元（含税），转增股本总额为 320,680,060

股。 

提示 
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，将按照分配总额不

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。 

2、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、合规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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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提出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

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关

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、股东长期回报规划，该

利润分配方案合法、合规、合理。 

3、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

（1）公司自 2011 年上市以来，经营情况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趋势。2015 年，

依照公司集团化发展战略，各项业务顺利开展，公司进一步强化了技术、市场优

势，实现了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.52 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

长 49.75%；实现营业利润 1.85 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45.74%；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净利润 2.08 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41.44%。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与公司的成长性相匹配。 

（2）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未分配利润余额 1.30 亿元，期末现金余额

2.61 亿，资本公积余额 7.64 亿元。 

公司 2015 年度拟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20,680,060 股为

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

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，合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32,068,006 元（含税），

转增股本总额为 320,680,060 股。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未超出截至 2015

年 12 月 31 日财务成果的可分配范围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匹配，综合考虑

了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

成长的经营成果。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进行适当的现金分红，不会

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

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、各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提议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

1、截至本分配方案披露日前 6 个月，董监高股份变动情况：（1）公司于

2015 年 8 月 28 日授予赵晓明限制性股票 79,463 股；（2）2015 年 11 月，公

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新增股份上市流通，其中公司高管朱相宇认

购 360,000 股、王琰认购 30,000 股；（3）根据股权激励计划，朱相宇、黄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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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、冯显扬、余晴燕，分别行权 59,597 股、247328 股、59,597 股、59,597 股。 

2、截至本分配方案披露日，公司未收到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6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意向的书面通知，但不排除未来 6

个月内减持的可能，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的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，对公司

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。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

实施后，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320,680,060 股，按新股本全面摊薄计算，转增后的

公司即期每股收益、每股净资产将摊薄为转增前的 1/2（未考虑股权激励行权导

致股本增加的影响）。 

2、根据公司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，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6

日、8 月 28 日向 458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7,811,989 股限制性股票，如果第一

个解锁期（即自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

后一个交易日止）的解锁条件满足，458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

制性股票共计 2,343,597 股。 

根据公司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》，

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向马勤等 11 人发行股份共计 1,814,831 股，自股份发

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通过二级市场减持。之后根据上海浦东华

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、2015 年、2016 年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按照 30%、

30%、40%的比例分批解禁其所获股份。上海浦东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4

年业绩承诺已实现，锁定期满后可解锁 544,449 股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本分配方案披露日前后 6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限售股已解禁或

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该事项仍存在不

确定性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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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，公司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的范围，对知悉本事项

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谨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，并进行了备案登记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    特此公告 

 

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        

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 




